
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106 年「第 1.2 服務區座談會」 

建議事項彙整表              日期：106 年 6 月 8日 

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

備考 

(是)(否)當場說

明 

1 李金昌 

非常感謝組長服務熱心，讓我

們感到溫暖，組長的辛苦大家

都看的見。 

 

處長 

謝謝李伯伯對我們志願服務組 

長的肯定，他們未來還是會秉持 

這樣的服務態度為各位來做服 

務的。  

是 

2 李金昌 

明年一月一日起每年半俸改成

月退，無法改變，後面最重要

的是中央想檢討醫療及學補問

題，榮民就養款項由輔導會

支，請輔導會最後防線榮民就

養掛號補助、醫療補助不要停。 

學業補助方面，我的小孩將要

進入大學，每學期五萬~七萬，

請處長幫忙反映學補不要刪

光。 

處長 

退俸更改為每月發放為回歸法

規，公務人員退休法為每月領，

國防部統一實施，後續將請組長

代為宣導，請大家注意貸款期數

要跟銀行變更，就養人員不會取

消掛號優待，且明年就養金將依

消費調整，補充說明第二類官兵

是沒有掛號補助的，教育補助現

在沒有通知取消，但是以後如何

要看執政者。 

是 

3 張伯勤 

我是軍情局退休的，我從來沒

來這裡發言過，是第一次來發

言的，我要反映國防部福利中

心應該要停掉，不是在為我們

服務，是以賺錢為目的，壽司

米 575 元，但在一般商店才賣

530 元，至少 20%的東西比外面

貴，也沒有開立發票。 

處長 

有關服利處販售物品價差，前次

已請福利處調查處理，目前還沒

有給我們回覆，如果有相關資

料，再請組長來做說明。 

是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 歐陽海 

我病故後我的配偶沒有辦法工

作，也沒有就養金了，如何能

夠生活？ 

處長 

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65 歲領取國

民年金 3628 元，另無職榮民健

保是由退輔會支付，配偶健保費

每月 375 元 1/3，餘額亦由輔導

會支付，遺眷的健保由輔導會全

額支付，另中低收入戶每月由鄉

公所認證核發。 

是 

5 謝忠懷 

社區環境太差養狗的太多，鄉

公所沒有處理。 

 

呂秘書 

嘉新村人口結構改變需靠大

家，住家週圍四公尺是自已的範 

圍，光靠清潔隊是不夠的。 

處長 

非公務預算設施可請企業認養。 

是 

6 謝忠懷 

老人館辦活動廁所沒有水，鄉

公所沒有處理。 

 

呂秘書 

據了解老人館未取得合法執

照，無法利用公務預算實施修

繕，這個問題我帶回去。 

是 

7 謝忠懷 

謝謝處長及二位組長的用心，

就像李員說的，需要組長作服

務時，決不拖延，這讓大家真

的是很有感。 

處長 

謝謝伯伯對我們志願服務 

組長的肯定，他們未來還是

會秉持這樣的服務態度為各

位來做服務的。 

是 



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106 年「第 10.11 服務區座談會」 

建議事項彙整表              日期：106 年 4 月 27 日 

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

備考 

(是)(否)當場說

明 

1 

陳傳智: 

吉利橋旁有野狗問題。 
 

台東農場花蓮分場楊技士:

會加強勸導 善心人士注意 
餵養地點和方式。壽豐鄉張
鄉長: 

加強勸導村民以圈養的方式
餵養以防傷人，另請獸醫加
強母狗的結紮作業。 

是 

2 

陳傳智: 
報載輔導會針對年金改革
舉行三百多場說明會，卻沒

有讓所有有關人員有溝通
的機會。 

處長: 
輔導會主委一直以主動的
方式在維護大家的權益，而

退伍軍人是支持年改的，但
要充分溝通且採循序漸進
的方式。再就是年改屬國防

部的權責，輔導會只是執行
單位，而軍人年金單獨處
理，所以國防部至今仍未提

出方案。 

是 

3 賀永信 
鑲牙用豐山診所的收據為

何無法核銷？ 
  

就醫承辦人郭旭芬: 
只要到有合法醫師執照的診

所等且符合規定的都可申
請。 

是 

4 賀永信 
原農場土地產權有糾紛，何
以多年未解? 

處長: 
請組長私下再詳細解說，如
果是特殊事件以個別說明

的方式處理。 
農場楊技士: 
相關函文已於 90 年回覆，如

有疑問再個別說明。 

是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 錢世保： 
自有土地被徵收蓋水溝有

疑問? 
 

處長： 
個別再瞭解並說明。 

農場楊技士:個別再瞭解並
說明。 

是 

6 錢世保： 
入住榮家的收費? 
 

榮家劉輔導員: 
今年起開放一般民眾入
住，其收費和具榮民身分是

不同的，就養的榮民每月
3600 元，非就養的 9600 元，
每月有慶生會，每半年旅遊

一次。 

是 



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106 年「第 14 服務區座談會」 

建議事項彙整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06 年 3月 30 日 

 

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

備考 

(是)(否)當場說

明 

1 

鄭德才： 

感謝花蓮縣榮民服務處至豐濱

鄉舉辦榮民分區座談會，本人

期待有機會與「823 砲戰」同志

一同前往金門，為當年保國英

雄表達追思之情。 

處長： 

本人亦同感高興能與各位榮民

先進見面，有關鄭員所提，同遊

金門以表感念之情一事，鼓勵加

入「花蓮縣八二三戰役戰友協

會」。 

是 

2 

陳德雄： 

個人即將滿 61 歲，可否向貴處

申榮民就養金？  

 

處長： 

有關就養金申辦事宜，請依相關

規定申請，並請服務組長於會後

詳盡說明應備文件及申辦流程。 

 

是 

3 

陳德雄： 

另領取勞保勞退金是否會影響

申請？ 

張益琪專員： 

榮民年滿 61 歲即可向本處申請

就養；另榮民當年領取勞保勞退

金需列入所得收入計算(家戶總

所得)，隔年該利息列入所得計

算(家戶總所得) 。 

是 

4 

黃清喜： 

請問本人有意開店創業，可否

申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? 

 

處長： 

黃伯伯年紀雖已超過 80 歲，仍

有心開店創業，實為可貴；有關

該利息補貼辦法，係依推動募兵

制暫行條例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

訂定之，故黃伯伯不適用該項補

助。 

是 


